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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 

产权转让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 

第一条 为规范公司产权转让行为，特制定本制度。产权指企业对所拥有的

对资产的法人所有权。企业转让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按公司固定资产管理、无形

资产管理有关办法执行，本制度所述“产权”是指公司以各种形式投资形成的应

享有的权益。 

第二条 产权转让应遵循国家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，坚持公平、

公开、公正原则，维护各方利益。 

第二章 产权转让决策与审批 

 

第三条 产权转让应做好可行性研究报告，由公司产权管理部门制定产权转

让方案，按拟转让产权资产价值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由董事或股东大会做出决议，

进行内部决策。外部审批根据产权转让具体情形按照国资部门关于产权转让的规

定执行。履行完内、外部审批程序后，方可进行产权转让。 

 

第三章  产权转让的实施 

 

第四条 产权转让方案应当载明下列内容：  

（一）转让标的产权的基本情况；  

（二）产权转让行为的有关论证情况；  

（三）转让标的公司涉及的、经企业所在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的职工安

置方案；  

（四）转让标的公司涉及的债权、债务包括拖欠职工债务的处理方案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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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产权转让收益处置方案；  

（六）产权转让公告的主要内容。  

第五条 产权转让方案经批准或决定后，由产权管理部门组织转让标的公司

开展清产核资，清理帐物，核实资产，认定损益，明晰权属，根据清产核资结果

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资产移交清册，并委托会计师事物所进行财务审计。  

第六条 在清产核资和审计的基础上，由产权管理部门组织委托具有相关资

质的资产评估机构对产权进行资产评估。  

第七条 除有有权部门批准采取协议转让外，产权转让应委托给有资质的产

权交易机构，由相关产权交易机构联合发布产权转让信息，广泛征集受让方。 

产权转让披露信息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  

（一）转让标的的基本情况；  

（二）转让标的公司的产权构成情况；  

（三）产权转让行为的内部决策及批准情况；  

（四）转让标的公司近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数据；  

（五）转让标的公司资产评估核准或者备案情况；  

（六）重大事项的披露，包括管理层参与收购，原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情

况等；  

（七）受让方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；  

（八）其它需披露的事项。  

第八条 在征集受让方时，转让方应对受让方的资质、商业信誉、经营情况、

财务状况、管理能力、资产规模等提出必要的受让条件。一般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 

（一）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；  

（二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；  

（三）受让方为自然人的，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；  

（四）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它条件。 

第九条 经公开征集产生两个以上受让方时，转让方应当与产权交易机构协

商，共同认定受让方，未公布的受让条件不得作为确定受让资格的依据，根据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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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标的具体情况采取拍卖或者招投标方式组织实施产权交易。在同等条件下，原

股东有优先购买权。经公开征集只产生一个受让方的，可以采取协议转让方式。 

第十条 无论以何种方式确受让方，产权转让均应签订转让合同，合同应当

包括的主要内容：  

（一）转让与受让双方的名称与住所；  

（二）转让标的公司国有产权的基本情况；  

（三）转让标的公司涉及的职工安置方案；  

（四）转让标的公司涉及的债权、债务处理方案；  

（五）转让方式、转让价格、价款支付时间和方式及付款条件；  

（六）产权交割事项；  

（七）转让涉及的有关税费负担；  

（八）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；  

（九）合同各方的违约责任；  

（十）合同变更和解除的条件；  

（十一）转让和受让双方认为必要的其它条款。  

第十一条 产权转让的全部价款，受让方应当按照产权转让合同的约定支付。

转让价款原则上应一次付清，如果金额较大、一次付清确有困难的，除国家另有

规定外，可以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。采取分期付款方式的，受让方首期付款不得

低于总价款的 30%，并在合同生效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支付；其余款项应当提供

合法的担保，付款期限不得超过 1年。  

第十二条 产权转让成交后，转让和受让双方应当凭产权交易机构出具的产

权交易凭证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办理相关产权登记手续。 公司产权管理部

门应及时组织办理工商登记变更。 

 

 

第六章  附 则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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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本制度由审计证券部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四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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